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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无人机环境条件和试验程序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的小型无人机范围包括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AC-91-FS-2015-31《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

（试行）》中规定的Ⅰ、Ⅱ、Ⅲ、Ⅳ类无人机，即可在视距内或视距外操作的、空机重量小于等于116

千克、起飞全重不大于150千克的无人机，校正空速不超过100千米每小时； 

表1 适用无人机分类 

分类 空机重量（千克） 起飞全重（千克） 

Ⅰ 0＜W≤1.5 

Ⅱ 1.5＜W≤4 1.5＜W≤7 

Ⅲ 4＜W≤15 7＜W≤25 

Ⅳ 15＜W≤116 25＜W≤150 

本文件为小型无人机定义了一系列最低标准气候类环境（低温、高温、高度、湿热、霉菌、盐雾）

试验条件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这些试验的目的是为确定小型无人机及其机载设备的使用过程中会遇到的

典型气候环境条件下的性能特性提供试验室方法。 

本文件列出的标准环境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结合相应的无人机设备性能标准，可作为在该环境条

件下的最低性能规范。这一规范保证设备工作期间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可信度。 

本文件所列的某些环境条件和试验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无人机，特定无人机性能指标编写者

有责任选择适当的和附加的环境条件和试验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AC-91-FS-2015-31 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试行） 

GB 4797.1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温度和湿度 

HB 6167.1-2014 民用飞机机载设备环境条件和试验方法 第1部分：总则 

HB 6167.2-2014 民用飞机机载设备环境条件和试验方法 第2部分：温度和高度试验 

HB 6167.4-1989 民用飞机机载设备环境条件和试验方法 第4部分：湿热试验 

HB 6167.11-2014 民用飞机机载设备环境条件和试验方法 第11部分：霉菌试验 

HB 6167.12-2014 民用飞机机载设备环境条件和试验方法 第12部分：盐雾试验 

GB/T 2423.3-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3.1 设备温度稳定 

a.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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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备功能部件的热惯性最大处温度与规定的试验温度在3℃以内，则认为设备达到温度稳定。当

无法测量内部温度时，最低可接受温度稳定时间为3h。 

b.工作 

当设备功能部件的热惯性最大温度变化不超过2℃时，则认为设备达到温度稳定。当无法测量内部

温度时，最低可接受温度稳定时间为2h。 

3.2 不工作 

除非另有规定，不工作是指不给设备提供动力源。 

4 通用要求 

4.1 标准大气条件 

4.1.1 试验标准大气条件 

温度：15℃~35℃；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气压：试验场地的气压。 

4.2 试验条件的容差 

若无其他规定，试验条件的容差如下： 

a.温度：样品附近的温度应在试验温度的±2℃以内，其温度梯度不超过 1℃/m，或总的最大值

为 2.2℃（样品不工作）； 

b.相对湿度：控制传感器附近空气的相对湿度应在被测值的±5%以内； 

c.气压：±5%； 

4.3 检测仪器仪表 

用于控制或监测试验参数的仪器仪表和测试装置的精度在试验前必须检验，并符合国家规定的

有功标准或计量部门的检定规程。其误差不应低于试验条件容差的三分之一。当此精度与本标准中

任一试验方法中的规定不一致时，以试验方法规定为准。 

 

4.4 一般的试验程序 

4.4.1 预处理 

在试验开始之前，为了消除或部分消除样品过去所受的影响。需要对样品进行预处埋，如果有

要求时，预处理作为试验程序的第一步骤。 

4.4.2 初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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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任何环境试验之前，样品应在试验的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下进外观检查，并记录检测结

果。本标准中规定的低温、高温、高度、湿热、盐雾试验前，还应进行初始性能检查，并记录检测

结果。 

4.4.3 试验样品在试验设备中的安装 

除另有规定外，被试品的安装应尽可能模拟实际使用状况，并按需要进行被试品连接和测试仪

器连接。具体要求如下： 

1) 为检测被试品防护装置的有效性，应确保服役中使用的插头、外罩和检测板处在便于测试

的位置，且在操作时处于正常（防护或未加防护）方式； 

2) 在被试品上的正常电气连接和机械连接，若试验中不需要（例如试件不工作），则用模拟

接头（按现场/载体使用进行连接和防护）代替，以确保试验真实； 

3) 若被试品包括数个具有完整功能的独立单元，则可对各单元分别进行试验。若对各单元一

并进行试验，且机械、电气和射频连接接口允许时，则各单元间及单元与试验箱内壁间至

少应保持 150mm的距离，以确保空气能正常循环； 

4) 保护被试品不受无关的环境污染物影响； 

5) 霉菌试验时，将被试品水平放置在试验箱内搁物架上，并处于试验箱的有效容积内。被试

品之间、以及与箱壁、箱底及箱顶之间最小间隔距离应不小于 100mm，保证箱内空气能自

由流动； 

6) 盐雾试验时，将被试品水平放置在试验箱内搁物架上，并处于试验箱的有效容积内，被试

品距试验箱壁距离以及被试品之间间隔距离均不小于 150mm，同时也未与其它金属和吸水

性材料接触，盐雾能自由地沉降在其受试表面上； 

4.4.4 试验 

对被试品施加规定的环境试验条件。 

4.4.5 中间检测 

在试验期间要求试验样品工作时，应进行中间检测。中间检测应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被

试产品不应从试验箱（室）中取出。 

4.4.6 恢复 

在试验之后，应在试验的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产品恢复处理。 

4.4.7 最后检测 

恢复期结束后，试验样品应按相关规范规定进行外观检查及电气和机械性能检查。 

4.5 试验中断处理 

a.容差范围内的中断：当中断期间试验条件没有超出允许误差范围时，中断时间应作为总试验

持续时间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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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欠试验条件中断：当试验条件低于允许误差下限时，应从低于试验条件的点重新达到预先规

定的试验条件，恢复试验，一直进行到完成预定的试验周期。 

c.过试验条件中断：当出现过度的试验条件时，最好停止此试验，用新的样品重做。如果过试

验条件不会直接造成影响样品特性的损坏，或者此样品可以修复，则可按以上 b条处理。如果以后

试验中出现样品失效，则应认为此试验结果无效。 

4.6 试验设备 

试验时用的所有激励和试验设备都应标有牌号、型号、编号和校准日期。所有试验设备的标准

应能追溯到国家或国际标准。 

5 环境试验条件及试验方法 

5.1 低温贮存和低温工作 

5.1.1 试验目的 

本试验用于考核在规定的低温条件下的性能特性。 

低温贮存是指产品贮存或暴露于气候极值期间，设备预期通常会暴露于其中的最低地面温度，

在此温度极值下，不要求设备工作，但要求设备能耐受此温度而不被损坏。 

低温工作用于检查产品在低温环境下的工作情况。 

5.1.2 试验条件 

温度推荐值： -55℃、-50℃、-45℃、-40℃、-35℃、-25℃、-20℃、-15℃、-10℃、-5℃、

+5℃ 

注：1、可从上列推荐值中选择严酷等级 

2、当产品使用环境另有规定时，也可根据相关产品规范和试验要求，选取其他值； 

           3、低温工作温度为产品正常暴露于其中并要求工作的最低温度，可根据相关产品规范和试

验要求而定； 

4、世界范围内贮存和使用产品时，低温温度的选择不但要考虑极端低温，还要考虑该极端

低温出现的频度，多数情况下采用20%的频度。即中国范围内低温贮存试验温度选取

-45℃，世界范围低温贮存试验温度选取-55℃； 

5.1.3 试验方法 

5.1.3.1  低温贮存 

试验程序说明： 

1) 除非有特殊规定，在标准大气条件下，产品处于非工作状态置于试验箱内； 

2) 调节试验箱温度至至 5.1.2中选定的试验条件相应的低温贮存温度，达到温度稳定后至少

保持 3h； 

3) 试验结束后对样品进行恢复； 

4) 恢复结束后，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并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性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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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确定其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要求。 

试验剖面见图 5.1-1。 

温度

试验室
环境温度

低温贮
存温度

产品不工作 工作
并检测

T0 T1 T2 T3 T4 T5 时间

 
注：1）从 T0 到 T1，从 T2 到 T3 温度变化速率不作规定； 
    2）T1 到 T2 为设备达到温度稳定时间再加上至少 3h； 
    3）T3 到 T4 为设备达到温度稳定时间； 

图 5.1-1低温贮存试验 

5.1.3.2  低温工作 

试验程序说明： 

1) 除非有特殊规定，在标准大气条件下，产品处于非工作状态置于试验箱内； 

2) 调节试验箱温度至至 5.1.2中选定的试验条件相应的低温工作温度，达到温度稳定； 

3) 开机工作至少 20min，按相关规范规定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性能测试，确定其是否符合产

品的性能要求。 

4) 试验结束后对样品进行恢复； 

试验剖面见图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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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试验室
环境温度

低温工
作温度

产品不工作 工作并检测

T0 T1 T2 T3 时间
 

注：1）从 T0 到 T1 温度变化速率不作规定； 
    2）T1 到 T2 为设备达到温度稳定时间； 
    3）T2 到 T3 至少 20min； 

图 5.1-2 低温工作试验 

5.2 高温贮存和高温工作 

5.2.1 试验目的 

本试验用于考核产品在规定的低温条件下的性能特性。 

高温贮存是指产品贮存或暴露于气候极值期间，产品预期通常会暴露于其中的最高地面温度，

在此温度极值下，不要求产品工作，但要求产品能耐受此温度而不被损坏。 

高温工作用于检查产品在高温环境下的工作情况。高温工作温度是指产品正常暴露于其中并要

求工作的最高温度。 

5.2.2 试验条件 

温度推荐值：+70℃、+65℃、+60℃、+55℃、+50℃、+45℃、+40℃、+35℃、+30℃ 

注： 1、中国范围内高温贮存试验温度推荐选取+65℃，世界范围高温贮存试验温度选取+70℃； 

2、由于产品工作会发热，且同一区域的其他产品工作也会使被考核产品周围温度升高，

因此非控温区域产品工作环境的温度一般都高于地面温度，因此，高温工作温度的选

取建议采用实测法，测量产品在预期地面高温环境下工作时产品附件的温度； 

3、当无法实测时，本标准建议，非控温区域产品高温工作温度选取 70℃，控温区域产品

高温工作温度选取 55℃，也可从上列温度推荐值中选择严酷等级； 

5.2.3 试验方法 

5.2.3.1 高温贮存 

试验程序说明： 

1) 除非有特殊规定，在标准大气条件下，产品处于非工作状态置于试验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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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节试验箱温度至至 5.2.2中选定的试验条件相应的高温贮存温度，达到温度稳定后至少

保持 3h； 

3) 试验结束后对样品进行恢复； 

4) 恢复结束后，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并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性能测

试，确定其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要求。 

试验剖面见图 5.2-1. 

温度

试验室
环境温度

高温贮
存温度

产品不工作 工作
并检测

T0 T1 T2 T3 T4 T5 时间

 
注：1）从 T0到 T1，从 T2 到 T3温度变化速率不作规定； 

    2）T1到 T2 为产品达到温度稳定时间再加上至少 3h； 

    3）T3到 T4 为产品达到温度稳定时间； 

图 5.2-1 高温贮存试验 

5.2.3.2 高温工作 

试验程序说明： 

1) 除非有特殊规定，在标准大气条件下，产品处于非工作状态置于试验箱内； 

2) 调节试验箱温度至至 5.2.2中选定的试验条件相应的高温工作温度，达到温度稳定后至少

保持 3h； 

3) 开机工作至少 20min，按相关规范规定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性能测试，确定其是否符合产

品的性能要求。 

4) 试验结束后对样品进行恢复； 

5) 恢复结束后，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并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性能测

试，确定其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要求。 

试验剖面见图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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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试验室
环境温度

高温工
作温度

产品不工作 工作并检测

T0 T1 T2 T3时间
 

注：1）从 T0到 T1温度变化速率不作规定； 

    2）T1到 T2 为产品达到温度稳定时间； 

    3）T2到 T3 至少 20min； 

图 5.2-2 高温工作试验 

5.3 低气压试验 

5.3.1 试验目的 

本部分适用于室温条件下的低气压试验。 

目的是用于确定产品在低气压条件下贮存、运输或使用的适应性。 

5.3.2 试验条件 

低气压试验高度（气压）值=产品预期运行地域的最高海拔高度+小型无人机产品的最高飞行高

度。 

也可从下表 2中选取试验的高度（气压）值，其容差为±5%或±0.1 kPa（取较大值），84 kPa

时的容差为±2 kPa。 

表 2 低气压试验推荐高度（气压）值 

气压 
近似海拔高度/m 

kPa mbar 

28.5 28.5 9500 

40 400 7200 

54 540 5000 

55 550 4850 

70 700 3000 

84 840 （见注 1、注 2） 

注 1：从 86 kPa~106 kPa 的标准大气条件，覆盖了海拔 1000m 以下的高度。 

注 2：84 kPa 的气压值适用于要求在标准大气条件的下限值对样品进行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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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试验方法 

试验程序说明： 

1) 除非有特殊规定，在标准大气条件下，产品以最大负荷循环工作置于试验箱内； 

2) 调整试验箱内高度（气压）值降至 5.3.2中选定的试验条件，保持此压力至少 0.5h； 

3) 在条件试验期间，按相关规范规定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性能测试，确定其是否符合产品的

性能要求。 

4) 试验结束后对样品进行恢复； 

5) 恢复结束后，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并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性能测

试，确定其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要求。 

5.4 恒定湿热 

5.4.1 试验目的 

本部分适用于确定小型无人机产品、元件在高湿度的条件下使用、贮存和运输时的适应性。对于存

在细小裂纹或含有多孔材料的固体试验样品，例如塑料封装的试验样品，水汽的吸收或扩散起主导作用，

建议采用本部分试验方法。 

5.4.2 试验条件 

试验的温度湿度推荐表 3。 

表3  试验的温度、相对湿度推荐表 

（30±2）℃ （93±3）%RH 

（30±2）℃ （85±3）%RH 

（40±2）℃ （93±3）%RH 

（40±2）℃ （85±3）%RH 

推荐的持续时间为：12h、16h、24h和2d、4d、10d、21d或56d。 

5.4.3 试验条件 

试验程序说明： 

1) 除非有特殊规定，将无包装、不通电的试验样品，在“准备使用”状态下，置于试验箱内，   

试验箱和试验样品均处于标准大气环境条件下； 

2) 调整试验箱内温度至 5.4.2中选定的温度条件，使样品达到温度稳定； 

3) 2h 内，调整试验箱内湿度达到 5.4.2 中选定的湿度条件，持续时间为 5.4.2 中选定的试

验时间； 

4) 如需中间检测，在条件试验期间或结束时，按相关规范规定检测的项目完成测试。测试时，

试验样品不应取出箱外。 

5) 试验结束后对样品进行恢复，最少为 1h； 

6) 恢复结束后，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并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性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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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确定其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要求。 

5.5 交变湿热 

5.5.1 试验目的 

本试验的目的是确认产品耐受自然的或诱发的潮湿大气的能力。预期主要的有害影响是： 

a.腐蚀。 

b.吸收湿气引起设备性能的改变。 

例如：机械性能（金属）；电性能（导体和绝缘体）；化学性能（吸湿的元件）；热性能（隔

热体）。 

5.5.2 严酷等级 

表4 湿热环境严酷等级分类 

严酷等级 适用范围 

A 类-标准湿热环境 
标准湿热环境一般对打算安装在无人机环境控制舱内的设备提供适当的试验环境。在

这些无人机的环境控制舱内通常不会遇到严酷的湿热环境。 

B 类-严酷的湿热环境 
要求安装在无人机内部的设备，能在更严酷的大气潮湿环境的条件下工作，且工作时

间超过标准湿热环境规定的时间 

C 类-外部湿热环境 
外部湿热环境试验一般对在直接接触外界空气的条件下工作的设备提供适当的环境

条件。 

5.5.3 试验方法 

5.5.3.1 A类-标准湿热环境 

试验程序说明： 

1) 将受试产品按实际使用状态安装在试验箱内； 

2) 受试产品在 38±2℃，相对湿度 85±4%条件下保持稳定； 

3) 在 2h±10min 内，将试验箱温度升到 50±2℃，相对湿度升到 95±4%； 

4) 保持试验箱温度 50±2℃、相对湿度 95±4%，时间至少 6h； 

5) 在之后的 16h±15min 内，将温度逐渐降到 38±2℃。在此期间，保持尽可能高的相对湿      

度，且不允许低于 85%； 

6) 步骤 3）~5）构成一个循环，重复这些步骤直至共完成 2个循环（暴露 48h）。 

7) 暴露期结束时，从试验箱中取出产品并排除冷凝水（不能擦干）。在 2个循环完成以后的

1h内，给受试产品通电并启动工作。产品通电预热时间最多允许 15min。预热结束后，立

即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并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性能测试，确定其

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要求。 

5.5.3.2 B类-严酷的湿热环境 

试验程序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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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受试产品按实际使用状态安装在试验箱内。 

2) 受试产品在 38±2℃，相对湿度 85±4%条件下保持稳定； 

3) 在 2h±10min 内，将试验箱温度升到 65℃，相对湿度升到 95±4%； 

4) 保持试验箱温度 65℃、相对湿度 95±4%，时间至少 6h； 

5) 在之后的 16h±15min 内，将温度逐渐降到 38±2℃。在此期间，保持尽可能高的 相对湿

度，且不允许低于 85%。 

6) 步骤 3）~5）构成一个循环，重复这些步骤直至共完成 10个循环（暴露 240h）。 

7) 暴露期结束时，从试验箱中取出产品并排除冷凝水（不能擦干）。在 10 个循环完成以后

的 1h内，给受试产品通电并启动工作。产品通电预热时间最多允许 15min。预热结束后，

立即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并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性能测试，确定

其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要求。 

注：受试产品在第 6 个循环或 10 个循环结束时的适当时候工作，时间不能超过 15min。如果

要将受试产品拿出试验箱外进行抽样检查，拿出的时间不应超过 20min。 

5.5.3.3 C类-外部湿热环境 

试验程序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将受试产品按实际使用状态安装在试验箱内。 

2) 受试产品在 38±2℃，相对湿度 85±4%条件下保持稳定； 

3) 在 2h±10min 内，将试验箱温度升到 55±2℃，相对湿度升到 95±4%； 

4) 保持试验箱温度 55℃、相对湿度 95±4%，时间至少 6h； 

5) 在之后的 16h±15min 内，将温度逐渐降到 38±2℃。在此期间，保持尽可能高的相对湿

度，且不允许低于 85%。 

6) 步骤 3）~5）构成一个循环，重复这些步骤直至共完成 6个循环（暴露 144h） 

7) 暴露期结束时，从试验箱中取出产品并排除冷凝水（不能擦干）。在 10 个循环完成以后

的 1h内，给受试产品通电并启动工作。产品通电预热时间最多允许 15min。预热结束后，

立即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并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性能测试，确

定其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要求。 

注：受试产品在第 6 个循环或 10 个循环结束时的适当时候工作，时间不能超过 15min。如果

要将受试产品拿出试验箱外进行抽样检查，拿出的时间不应超过 20min。 

5.6 霉菌 

5.6.1 试验目的 

本试验用于确认产品上的材料在有利于霉菌生长的条件下，即高湿、温暖空气及无机盐存在的

条件下霉菌对产品生产的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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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试验不应在盐雾或砂尘试验之后进行。高浓度的盐会影响霉菌生长，砂和尘能够提供营

养物质，因而损害到霉菌试验的真实性。 

5.6.2 试验条件 

温度：（30±1）℃ 

相对湿度：（97±2）% 

试验菌种： 

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 AS3.3928 

黄曲霉（Aspergillus flavus） AS3.3950 

杂色曲霉（Aspergillus versicolor） AS3.3885 

绳状青霉（Penicillium funiculosum） AS3.3875 

球毛壳霉（Chaetomium globosum） AS3.4254 

5.6.3 试验方法和试验程序 

5.6.3.1 无机盐溶液的制备 

磷酸二氢钾（KH2PO4） 0.7g 

磷酸氢二钾（K2HPO4） 0.7g 

七水硫酸镁（MgSO4·7H2o） 0.7g 

硝酸铵（NH4NO3） 1.0g 

氯化钠（NaCl） 0.005g 

七水硫酸亚铁（FeSO4·7H2o） 0.002g 

七水硫酸锌（ZnSO4·7H2o） 0.002g 

单水硫酸锰（MnSO4·H2o） 0.001g 

蒸馏水 1000ml 

无机盐溶液在 121℃高压蒸汽下灭菌 20min。加入 0.01N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无机盐溶液的

PH值，使其灭菌后的 PH值在 6.0~6.5之间。制备的无机盐溶液要足以满足试验的需要。 

5.6.3.2 混合孢子悬浮液的制备 

1) 使用无菌技术制备至少包含 5.5.2中规定试验菌种的孢子悬浮液； 

2) 将菌种分别培养在合适的培养基上（如马铃薯葡萄糖琼脂），而球毛壳霉应在无机盐琼脂

表面的滤纸上进行培养； 

3) 试验前检查菌种的纯度； 

4) 制备保藏纯菌种的次级培养菌种，并在（30±1）℃培养 10d~20d； 

5) 向每种次级培养菌种的试管中注入 0.05g/L无毒湿润剂（如二辛基硫代丁二酸钠或十二烷

基硫酸钠）的水溶液 10ml； 

6) 用无菌玻璃棒、铂丝或镍铬丝在试验菌种的表面轻刮； 

7) 将孢子提取液注入 125ml 带盖锥形瓶，瓶内装 45ml 水、50~70 粒直径为 5mm 的实心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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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8) 剧烈振荡锥形瓶，以打碎孢子块并使孢子从菌丝体中释放出来； 

9) 用装有 6mm厚玻璃棉的玻璃漏斗，将霉菌孢子悬浮液过滤到锥形瓶中，以去除大的菌丝体

碎片和琼脂块； 

10) 将过滤后的孢子悬浮液离心，弃掉上层液； 

11) 在剩余物中加入 50ml 水重新悬浮并离心。将获得的每种霉菌孢子以这种方法至少离心 3

次（直到上层液变清）； 

12) 用无机盐溶液稀释已离心的最后剩余物，通过计数器计算，最终使得每毫升孢子悬浮液含

有（1.0×10
6
±2×10

5
）个孢子； 

13) 对试验用的每一种菌种重复 3）~12）的操作； 

14) 按照 5.5.3.3对每种菌种孢子进行活力检验； 

15) 将相等容积的每种孢子悬浮液混合，得到最后的混合孢子悬浮液。 

5.6.3.3 菌种的活力检查 

对于每一次试验，都需要将三块无菌滤纸条分别放在不同的培养皿中凝固的无机盐琼脂上。用

无菌喷雾器将孢子悬浮液接种在滤纸条上直至液滴开始凝聚为止。将接种的滤纸条置于 30℃，相

对湿度不低于 85%的条件下培养并在 7天后进行检查。三滤纸对比样件上均应大量长霉，若无大量

长霉则要求重新试验。 

5.6.3.4 对照产品 

除菌种活力检验外，为促进霉菌生长，确保培养箱具有适宜的条件，还应将已知易长霉的基质

与试验品一起接种。对照产品是宽 3.2cm重 234g的易吸水棉条（未漂白），棉条在含有 10%甘油、

0.1%的硝酸铵、0.025%的硫酸镁和 0.05%的酵母萃膏的溶液（pH值 5.3）中浸过，并除去多余液体。

棉条在接种并放入试验箱之前应悬挂在空气中晾干。 

5.6.3.5 试样和对照产品的接种 

a.将试验产品和对照产品安装在适当的产品架或悬挂到挂钩上。 

b.将试验箱及箱内产品在 30℃和 97%±2%的相对湿度条件下预处理至少 4h。 

c.对试验产品和对照产品接种，用预先灭菌的喷雾器或雾化器以雾化的形式将混合孢子悬浮液

喷到试验产品和对照产品上。在向试验产品和对照产品喷菌时，应注意将孢子悬浮液布满整个表面。

如表面不湿润，则一直喷到液滴凝聚为止。接种后应立即开始培养。 

5.6.3.6 培养 

a.在整个试验期间保持试验箱温度在 30℃和 97%±2%的相对湿度（最小值）。除检查期间或装

入其他试验产品，在培养期间都应关闭试验箱。 

b.7天后，检查对照产品上霉菌的生长情况，以确定环境条件是否适宜霉菌生长。如果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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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环境条件不适宜霉菌生长，则整个试验应重做。 

c.如果对照产品上霉菌生长良好，则继续试验，时间从接种时算起 28 天或按产品规范的有关

规定执行。 

5.6.3.7 检查 

培养期结束后，立即对试验产品进行检查。如果有可能，在试验箱内对产品进行检查。 

假如检查在 8h 内没有完成则应将试验产品放回湿热环境条件下最少 12h。除了密封产品外，

应打开产品外壳检查其内外表面的劣化迹象。试验结束后整机产品按照相关规范规定，进行必要电

气和机械性能测试，确定其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要求。 

5.6.3.8 结果分析 

试验结束后，记录霉菌长霉情况，根据下表 5判定长霉等级。 

表 5 长霉等级评判表 

5.7 盐雾 

5.7.1 试验目的 

本试验用于确定长期暴露在盐雾试验大气中或正常使用中所经受的盐雾环境对产品的影响。预

期的主要有害影响是： 

a.金属的腐蚀； 

b.由于盐的沉积引起活动部件的阻塞或卡死； 

c.绝缘失效； 

d.接触器和无涂覆导线的损坏。 

5.7.2 严酷等级 

表6 盐雾条件严酷等级分类 

严酷等级 适用范围 

A 类-常规盐雾条件 
当产品装在小型无人机正常使用过程中所能遭受腐蚀大气影响的部位时，此类产品划

为 A 类。 

B 类-严酷盐雾条件 
当产品安装在能遭受严酷盐雾大气环境的位置时，例如：在海边停放或使用的小型无

人机上直接暴露于未经过滤的外界空气中的产品，此类产品划为 B 类 

生 长 程 度 等 级 试 验 样 品 生 霉 情 况 

无 0 材料无霉菌生长 

微量 1 分散、稀少或非常局限的霉菌生长 

轻度 2 
材料表面霉菌断续蔓延或菌落松散分布，或整个表面有菌丝连续伸延，但

霉菌下面的材料表面依然可见 

中度 3 霉菌大量生长，材料可出现可视的结构改变 

严重 4 厚重的霉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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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试验条件 

表7 盐雾试验条件 

试验温度 盐溶液 
盐雾沉降率 ml/80cm

2
·h 

温度℃ 成分 浓度% 允差% pH 值 

35 NaCl 5 ±1 6.5～7.2 1～3 

注：干燥期间，温度保持在 15℃～35℃，相对湿度≤50% 

5.7.4 试验方法 

5.7.4.1 常规盐雾试验的实施（A类） 

1) 将试验产品放置在试验箱内，按规定的盐溶液进行 24h的连续喷雾。在整个暴露周期内，

至少每间隔 12h就应测量盐雾沉降率和沉降溶液的 pH值，以保证沉降率符合要求； 

2) 试验产品在标准大气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不大于 50%条件下干燥 24h。在干燥期间不应触

动试验产品或对其机械特性进行任何调整； 

3) 干燥结束，检查试验产品的腐蚀情况，必要时，可用温度不高于 38℃的流动水轻轻冲洗； 

4) 对产品进行恢复后，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并进行必要电气和机械

性能测试，确定其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要求。 

5.7.3.6 严酷盐雾试验的实施（B类） 

1) 将试验产品放置在试验箱内，按规定的盐溶液进行 24h的连续喷雾。在整个暴露周期内，

至少每间隔 12h就应测量盐雾沉降率和沉降溶液的 pH值，以保证沉降率符合要求。 

2) 试验产品在标准大气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不大于 50%条件下干燥 24h。在干燥期间不应触

动试验产品或对其机械特性进行任何调整。 

3) 干燥结束后将产品放回盐雾箱内并按 1）和 2）重复一次。 

4) 二次干燥结束后，检查试验产品的腐蚀情况，必要时，可用温度不高于 38℃的流动水轻

轻冲洗； 

5) 对产品进行恢复后，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对产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并进行必要电气和  

机械性能测试，确定其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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